

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製作研習會   
      一、目 的：勞委會於97年1月9日修正發佈『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』，新增第12條之1，規範『安全衛生管理計畫』之訂定，取代以往的「職業災害防止計畫」，並且自97年7月9日生效，已有事業單位於9月下旬勞動檢查時，因『未將採購管理納入勞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中，違反12條之1』被勞檢所通知於「七日」內改善，顯見『安全衛生管理計畫』各項內容已開始被列入勞動檢查項目。
二、研習對象：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、人力資源部門
三、研習日期：97年12月23日 二日間班09:10-16:00共計6小時。
內容主題：  1. 勞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之『要項』（內容）有哪些？

2. 針對『計畫項目』之15個細項（事項） 逐項解說其意義及其實施方法。

3. 除了15個細項之外，還有哪些需要單獨訂定計畫？

4. 98年度勞工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之參考例（基本架構）。
四、講    師：黃照雄 / 台中法律專利事務所負責人、97年專利師、83年工業安全技師
       專長：職業災害補償及賠償爭議、法律案件研析、非訟事件處理、智慧財產權等21年實務經驗。
五、在職（回訓）認可：本研習會於開班前將向縣政府申請『1.甲種、乙種及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2.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、勞工安全管理師、勞工衛生管理師』在職教育訓練時數認可，屆時『全程參與』者，有需要者可取得研習證明。
六、費    用：每人1,200元 （以上含講義、午餐費等） 3人同行九折

(學員若為本站結訓人員 優惠價1,000元) 
七、報名方式：填寫以下報名表 傳真至04-7623013洽詢電話：04-7632257
	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報名表   （報名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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